关于开展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浙教办高教〔2012〕141号）的精神，学校决定开展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择优推荐浙江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的申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通过建设实践基地，建立我校和行业、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联合培养人才新机制，切实加强实践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二、建设任务

　　1．健全组织管理体系。

　　实践基地应依托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等（以下统称有关单位）共同建设，并由学院和有关单位双方主要领导担任实践基地负责人。各实践基地应紧紧围绕人才培养，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有关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探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2．改革校外实践教育模式。

　　遵照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针对各类学生的实践教育要求，积极推动校外实践教育模式改革，与有关单位共同制定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建设校外实践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育的培养过程，共同评价校外实践教育的培养质量。

　　3．建设专兼结合指导教师队伍。

　　实践基地的指导教师队伍，应由我校教师和有关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共同组成，实践基地应采取有效措施，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指导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4．建立开放共享机制。

探索实践基地的开放共享运行机制，主动发布实践基地有关信息，根据接纳能力接收其他专业或高校的学生进入实践基地学习。
　　5．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实践基地应加强对我校学生安全、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教育，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要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设备，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安全。

三、建设项目和申报
1．项目类别
实践基地分文科实践教育基地、理科实践教育基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以及其他类实践教育基地。
2．项目数额
2012年，我校拟建设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3项。在此基础上，择优推荐浙江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1项。
3．项目申报
（1）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实行限额申报，每个学院限报1个。
（2）请各学院立足学科专业特点，与各校外实践基地密切合作，积极申报。  
（3）申报材料为申报书（包括基地建设方案和保障条件等）和相关支撑材料（包括单位简介、资质证明、共建协议等）。每个申报基地需配有反映基地整体情况的3—5分钟视频文件（制作成ASF或WMV格式，分辨率640＊480以上）和3—5幅图片（制作成JPG格式，大小在2MB以内）。

请各学院在9月20日前将申报书(附件1)和支撑材料一式三份报送教务处,视频文件、图片和以上申报材料的电子版一起发送至谢桂花OA邮箱，联系电话8015147。
附件 1：衢州学院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
附件2：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
                                                      教务处

                                                 二〇一二年九月一日

